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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师范大学教职工补充医疗保险互助金
实施细则 

（根据 2024 年 12 月 19 日互助金管理委员会会议修订） 

 

第一条  湖南师范大学教职工补充医疗保险互助金（以

下简称互助金）是在基本医疗保险保障之外，由本校教职工

自筹，学校适度支持，以适当减轻教职工医疗费用负担为目

的补充医疗保险制度。 

第二条  互助金制度坚持自愿参加、互帮互助，以重大

疾病补助为主、扶危济困原则。互助金补助周期年为自然年

度（1 月 1 日-12 月 31 日）。 

第三条  凡是参加了湖南省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且

正式办理入职手续时间在三年以内（以正式入职签订聘用合

同时间为准）的教职工，可以申请加入补充医疗保险互助。 

第四条  教职工有以下情况之一者，不能申请加入补充

医疗保险互助。 

（一）正式办理入职手续时间超过三年的； 

（二）原已退出学校补充医疗保险互助的； 

（三）在职期间未参加学校补充医疗保险互助的退休教

职工。 

第五条  参加补充医疗保险互助的教职工，每年缴纳互

助金 120 元，互助金统一由学校财务处从个人的月工资中按

10 元/月的标准分 12 个月扣除，计入互助金专项帐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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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 参加补充医疗保险互助的教职工，在缴纳互助

金后的第二个月可以开始享受互助金补助。 

第七条  凡参加了补充医疗保险互助且每月按时缴纳

了互助金的教职工，在省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产生的

下列医疗费用，经本人申请，可享受相应的补助。 

（一）普通住院，单次住院发生的符合基本医保支付范

围内的医疗费用中的个人支付金额（个人账户支付+现金支

付）扣减全自费金额后作为补助基数，互助金补助设置补助

基数起付标准 2000 元。单次住院费用的补助基数达到起付

标准的，采取分段按比例计算补助金：  

1. 5000 元（含 5000 元）以下的部分补助 10%； 

2. 5001-10000 元的部分补助 20%； 

3. 10001-30000 元的部分补助 40%； 

4. 30001-60000 元的部分补助 45%；  

5. 60001-90000 元的部分补助 50%；  

  6. 90001-120000 元的部分补助 55%； 

7. 120001-150000 元的部分补助 60%； 

8. 150001 元以上的部分补助 65%。 

普通住院互助金补助以住院费用结算单为准核算，多次

住院按单次住院分别申请补助。 

（二）慢性肾功能衰竭（门诊透析治疗）慢特病及“双

通道”药品费用，经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付后（支付金

额为 0 元的除外），仍需个人实际支付的费用金额，按 3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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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补助，同一互助周期内最高补助限额为 10000 元。 

（三）恶性肿瘤门诊慢特病及“双通道”药品费用，经

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付后（支付金额为 0 元的除外），

仍需个人实际支付的费用金额，按 40%进行补助，同一互助

周期内最高补助限额为 50000 元。 

      第八条  教职工在同一个互助周期年内所有补助金总额

最高补助限额为 120000 元。 

第九条  2024 年及以前加入补充医疗保险互助且个人

每年连续交纳互助金的教职工，在申请普通住院互助金补助

时，每交一年补助比例增加一个百分点。从 2025 年 1 月起，

申请加入教职工补充医疗保险互助金的教职工不再享受按

缴费年限增加补助比例，已按规定调整了补助比例的教职工

继续享受调整后的补助比例，但不再随缴纳年限增加继续调

整。 

      第十条  教职工补充医疗保险互助金管理委员会每年末

可以根据上一年度医疗互助金结转情况，对下一年度的补助

比例进行适度调整。 

第十一条  已加入补充医疗保险互助的教职工因经学

校审批出国等原因造成工资停发，回校后补齐互助金的，继

续享受互助待遇。 

第十二条  在职教职工调离本校（含自动离职）或被学

校除名，已交纳的个人互助金不退，同时不再享受互助待遇。 

第十三条  已参加补充医疗保险互助的在职教职工和



- 4 - 
 

退休教职工原则上中途不得退出。 

第十四条  为确保财务信息的及时性和准确性，按照财

务制度有关要求，当年发生的医疗费用，原则上应当年报销

完毕，对于在 12 月所发生的医疗费用，未能在当年报销的，

应在下一年度 4 月底之前全部报销完毕。原则上过期票据一

律不予报销。 

第十五条  申请互助金补助应如实提供以下材料： 

1. 普通住院费用结算单（加盖医院公章）及收费票据； 

2. 慢性肾功能衰竭（门诊透析治疗）慢特病门诊费用结

算单、“双通道”购药费用结算单及收费票据；  

3. 恶性肿瘤慢特病门诊费用结算单、“双通道”购药费

用结算单及收费票据； 

4. 医院疾病诊断书、出入院证明。  

第十六条  发生以下情形的，不承担相应的互助金补助

责任：  

1．依据《湖南省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办法》，不属

于基本医疗保险金支付范围内发生的个人自费费用和城镇

职工基本医疗保险、大病医疗保险不予支持的其他费用； 

2．工伤或由第三方责任人承担的费用不予补助； 

3. 因违法犯罪、自杀、自伤、打架斗殴、吸毒、酗酒

等发生的医疗费用；  

4. 本互助金管理委员会认定的其他情况。 

第十七条  互助金补助受理和报销时间定于学校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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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内每周二全天。 

第十八条  本互助金管理机构为湖南师范大学教职工

补充医疗保险互助金管理委员会，下设互助金收入管理小

组、互助金补助审查小组和互助金监督小组，办公室设校工

会。 

办公电话：0731-88872009 

监督电话：0731-88872206 

第十九条  本互助金接受行政拨款和社会个人捐赠。 

咨询电话：0731-88872009 

第二十条  本实施细则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，并

根据湖南省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支付政策调整进行相应修订，

由互助金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和最终决定。 


